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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經審查委員會審議扶助事件處理辦法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免經審查委員會審議扶助事件處理辦法 

 

本會105年4月29日第5屆第2次董事會決議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律扶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免經審查委員會審議扶助事件(以下簡稱免經審議事件)依本辦法之規定處理，本辦法未規

定者，適用本會其他規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免經審議事件，係指下列案件： 

一、 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

辯護人。 

二、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住民身分，於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三、 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偵查、審判中未

經選任辯護人；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理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 

四、 前三款情形，於少年事件調查、審理中，未經選任輔佐人。 

五、 其他審判、少年事件未經選任辯護人、代理人或輔佐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 

六、 審判長或檢察官因刑事案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而轉介。 

七、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清理債務。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於上訴第三審及非常救濟案件，不適用之。但宣告死刑或無期徒

刑案件，不在此限。 

第四條 免經審議事件之申請，提出釋明符合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文件或資料即足，不以起訴

書、判決書或開庭通知書為限，分會並得簡化案件概述單之記載。 

分會受理免經審議事件之申請或轉介後，應送交執行秘書逕依書面決定之。 

執行秘書決定准予扶助者，以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扶助種類為限，並應決定酬金。 

執行秘書認有駁回事由或應准予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以外之扶助種類者，應送交審查

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免經審議事件，執行秘書應視案件進度即時作成決定，自分會受理時起算，至遲不得逾三

個工作日。 

第六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